
 

北京福石控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之 

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

 

 

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

第一百一十六条  

（二）公司对外投资事宜必须经

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须经

董事会批准的对外投资事项，由总经

理审核后报董事会审议，公司章程或

本公司其他规章制度规定的需股东

大会审议通过的事项必须经董事会

审议后，提交股东大会审批。 

 

第一百一十六条  

（二）公司对外投资事宜必须经

由股东大会、董事会或董事长在各自

权限范围内审议批准。须经董事会批

准的对外投资事项，由总经理审核后

报董事会审议，公司章程或本公司其

他规章制度规定的需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的事项必须经董事会审议后，提

交股东大会审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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